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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111學年度第 3次家長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2年 3月 5日(星期日)上午 7時 40分起 

二、會議地點：遊覽車及雲來餐廳（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司公廍 4之 15號） 

三、主席：何會長國清 紀錄：江幹事 

四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目前出席人數 8人，委員總人數 40人，未符本辦法第 19

條第 2項，「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會」之規定，

另依「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」第 22條第 3~4項

規定。出席人數不足時，得改開座談會，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

決議。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，通知應出席人員，

並公布於學校(家長會)網頁。  

 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，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並經出席人員

過半數之同意，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。 

五、主席致詞：校長、校友會理事長跟家長會副會長、各位委員、還有幹部們

大家好，今天很高興這次能跟大家一起參加這個活動，這次活動其實美賴

主任很有心，在去年 11月 5日學校聯誼那時候，就開始宣傳號召大家來參

加，真的很辛苦，要給美賴主任跟團隊掌聲鼓勵一下。之前我參加其他學

校的活動，大都是家長會跟志工團的，這次學校聯合校友會、文教基金會

跟家長會共同辦理的模式，也是我遇到的第一次，在此也謹贊助本次活動

一萬元，這是個人的心意，讓美賴主任來規劃運用在本次活動內，希望大

家來嘉義能夠開開心心，步道可以去走一走，感謝大家的參與，謝謝。 

六、校長致詞：為了今天這個活動，我們等了三年多，之前受到疫情的影響，

包含我們家長會，還有校友會很多的活動都受到影響，這次終於能成行。

上次學校在家長會還有校友會侯理事長的支持下，有在學校辦了聯誼活

動，我想校內三個會都很努力的在協助學校，讓各委員們更了解學校，並

能利用機會有所互動，這次能出來走春，非常感謝國清會長，很努力地來

促成本次活動，還自掏腰包贊助 1萬元，還有明寬榮譽會長也有贊助，謝

謝，這邊也要感謝大家能撥冗參加，還有校內的工作夥伴能共同參與，讓

會長跟各位委員能了解學校近況跟發展。今天要去的二延平步道，也請大

家量力而為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也預祝今天的活動大家都能玩得開心、順

心平安，謝謝大家。 

七、會務工作報告：賴總幹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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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111學年度第 2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︰ 

編號 案       由 決  議 執行情形 

1 為研討規畫本會第 3 次委員
會議辦理方式乙案 

第 3 次委員會議訂於 112 年 3
月 12日，以嘉義一日遊方式辦
理，並請委員踴躍參加。 

已於本次會
議執行。 

(二) 謹介紹家長會工作夥伴，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及各位工作夥伴辛勞安排

本次活動，期望大家互相鼓勵並踴躍參與，增加彼此交流溝通機會、建立

良好親師關係，共同推動校務發展。 

八、提案討論：無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流：無。 

 

十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  

十一、散會：晚上 8時 平安抵達學校。 


